
办理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工作规范 

 

第一条 根据《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77 号，以下简

称《办法》），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范规定的程序办理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

行证业务。 

第三条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受理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工作，并

将通行证信息录入省级公安机关建立的计算机数据库。 

省、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分别

负责跨省、省内跨地市和市内跨县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路线、时间的核准与通报；应当规划设

置省内跨地市、市辖区内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允许通行的常规路线、备用路线和禁止通行区

域，及时向社会公告。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定期对本省发放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剧毒化学品运输

车辆交通事故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加强对市、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剧毒化学

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严格查处违规发证、不按规定通报运输信

息等行为。 

第四条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办证场所公布办理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

有关法律法规、程序及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申请表的示范文本，宣传剧毒化学品运输安全常识，

公开办证部门的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 

 第五条 托运人申请在目的地办证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

明文件齐全、符合申领条件的，应当受理办证申请，向托运人出具书面受理凭证，并在当日

对证明文件、驾驶人和押运人、运输车辆、运输时间和路线进行审查。 

托运人申请在始发地办证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省级公安机关制定的省内委托

办法执行。 

第六条 查验证明文件和驾驶人、押运人资格的具体事项为： 

  （一）查询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安全管理数据库或根据治安部门的书面通报，确认提交

的《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或《剧毒化学品准购证》真实有效。 

（二）查验托运人提交的《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申请表》、承运单位从事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的经营许可证，运输车辆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道路运输证、驾驶人和押运人员的

身份证件及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上岗资格证，确认符合法定形式，符合运输剧毒化学品

的规定；运输进出口剧毒化学品的，还应查验危险化学品进口或者出口证明。 

（三）确认驾驶人、押运人的相关证明文件与本人一致。  

  （四）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核对运输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人机动车驾

驶证信息；查询道路交通违法业务处理信息系统，确认驾驶人在上一个记分周期内违法记分

未满十二分或无两次以上驾驶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超载、超速记录。 

  （五）确认申请运输剧毒化学品的数量不超过机动车行驶证核定载质量。 

  符合规定的，收存相关资料，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流程记录单》上签注。 

第七条 查验运输车辆的具体事项： 

  （一）检查承运车辆，与机动车行驶证比对，确认无私自加装罐体、小车大罐等非法改

装行为。 

  （二）查看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确认承运车辆的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符合法定期限。 

  （三）查看承运车辆安装了符合《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13392-2005）规定

的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专用标识和《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 



许可证件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8 号）规定的安全标示牌。 

  （四）查看承运车辆配备了交通主管部门规定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器材。 

  （五）检查轮胎花纹深度，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第 9.1.1

项的要求：挂车轮胎胎冠上花纹深度不允许小于 1.6mm，其他机动车转向轮的轮胎胎冠花

纹深度不允许小于 3.2mm；其余轮胎胎冠花纹深度不允许小于 1.6mm。 

  符合规定的，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流程记录单》上签注。 

第八条 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运输路线图、运行时间表。对运输路线在辖区内的，确

认运输路线为允许通行的路线，运输时间不在本地交通管制时段、高峰时段内。符合规定的，

确定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有效期限，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流程记录单》

上签注；不符合规定的，要重新指定运输路线和时间，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

流程记录单》上签注。 

对运输路线跨省、市、县的，应当通过传真公函等形式将《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申请

表》和运输路线图、运行时间表等信息上报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准，并在《剧毒化

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流程记录单》上签注上报时间、上报人等信息。 

第九条 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跨县（市、区、旗）运输路线和时间的核准，应在收

到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上报材料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以传真公函等形式反馈意

见。 

对跨地（市、州、盟）运输路线和时间的核准，应当及时将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上

报材料转报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准，并及时将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核准意

见函转发至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十条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跨地（市、州、盟）运输路线和时间的核准，应在收

到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上报材料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以传真公函等形式反馈意

见。 

  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运输路线和时间的核准，应当在收到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的上报材料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向沿途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及

时根据沿途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意见，提出核准意见并反馈至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沿途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在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四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 

第十一条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复核全部资料，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

证业务流程记录单》和《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申请表》上签注，报送县级公安机关负

责人批准。 

第十二条 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作出批准决定后，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有关信

息录入省级公安机关建立的计算机数据库，制作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 

第十三条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制作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当日，送达或

通知申请人领取，并要求申请人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存根上签名。 

第十四条 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批准跨省、市、县运输剧毒化学品的，应当及时填写《剧

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知单》，上报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市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收到市内跨县或途经本市运输剧毒化学品的《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

通知单》后，要在运输前通知市内沿途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查询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

他方式及时了解剧毒化学品运输详细信息，加强监督检查；在收到跨省、市运输剧毒化学品

的《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知单》后，还要及时转报省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省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收到省内跨地市或途经本省运输剧毒化学品的《剧毒化学品公路运

输通知单》后，要及时填写《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知单》通知沿途市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在收到跨省运输剧毒化学品的《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知单》后，要及时填写《剧毒化学品

公路运输通知单》在运输前向沿途省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报运输信息。 



第十五条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审批档案，一次一

档，一证一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涂改、故意损毁或者伪造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审批档案。 

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档案资料保留二年后销毁。 

第十六条 除《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流程记录单》外，本规范涉及其他证、表式

样及印制办法，按照《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8 号）的规定执行。《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业务流程

记录单》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统一印制。 

第十七条 本规范未规定式样的证、表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交通管理

部门负责制定式样。 

第十八条 本规范从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 


